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审批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审批  
二、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2014年7月29日修正）第三条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65号）第五条……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安全监管局）根据省级安全监管局的批发企业布点规划和统一编号，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批发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三、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五、受理条件
1、具备企业法人条件；
2、符合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批发企业布点规划；
3、具有与其经营规模和产品相适应的仓储设施。仓库的内外部安全距离、库房布局、建筑结构、疏散通道、消防、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施以及电气设施等，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仓储区域及仓库安装有符合《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AQ4101）规定的监控设施，并设立符合《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标志》（AQ4114）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标识牌；
4、具备与其经营规模、产品和销售区域范围相适应的配送服务能力；
5、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至少包括：仓库安全管理制度、仓库保管守卫制度、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事故应急救援与事故报告制度、买卖合同管理制度、产品流向登记制度、产品检验验收制度、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违规违章行为处罚制度、企业负责人值（带）班制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装卸（搬运）作业安全规程；
6、有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7、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烟花爆竹经营方面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仓库保管员、守护员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其他从业人员经本单位安全知识培训合格；
8、按照《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AQ4102）和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并应用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系统；
9、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10、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11、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材料
  1首次申请
批发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三份）；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文件复制件；
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登记文件、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仓库保管员、守护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
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库区外部安全距离实测图和库区仓储设施平面布置图；
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至少包括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八项、第九项和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符合性评价内容；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材料；
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发的企业自有专用运输车辆以及驾驶员、押运员的相关资质（资格）证书复制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2延期申请
批发许可证延期申请书（一式三份）；
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登记文件、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仓库保管员、守护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
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库区外部安全距离实测图和库区仓储设施平面布置图；
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发的企业自有专用运输车辆以及驾驶员、押运员的相关资质（资格）证书复制件；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的证明材料。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30日，承诺30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6589728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0-16:3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审批流程图
1、申请人申请

[bookmark: _GoBack]4、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10个工作日）
4、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10个工作日）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5个工作日）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
受理
是
否
是
否
是否通过审查
3、审查（30个工作日）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当场予以受理）




